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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第３６６条的解释与适用

◆沈　璐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４)

【摘要】通说认为,传统的居住权起源于罗马法的人役权,以法、德两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基本上沿袭了罗马法的

做法.我国早在原«物权法(草案)»中便规定过居住权,但由于当时争议过大,最终决定将其删除.后来«民法典»第

３６６条规定了居住权的基本内容及其目的,该法条的适用要件包括以下四项:第一,非住宅所有权人,其中的居住权人

应当予以限缩解释,而他人的住宅应当予以扩张解释;第二,按照合同约定,其中的合同形式应当予以扩张解释;第三,

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其中的使用权为居住权的核心;第四,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这是居住权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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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居住权功能得以发挥的社会

条件逐步成熟，与此同时，长期租赁公房、夫妻离婚后一方

没有房屋居住、雇主去世后保姆没有房屋居住和老年人以房

养老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 因此，出于居住权能够发挥房

屋的利用效能、尊重所有权人的意志与利益以及履行家庭职

能等原因，学界在编纂《民法典》物权编时，已就居住权的

设立达成了共识。 此外，《民法典》增设“居住权”这一新

型用益物权，也体现了我国关于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

道保障的住房制度的重要精神。

一、«民法典»第３６６条的适用要件

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居住权

的内涵和外延关系到其在物权制度中的定位与实务中的具体

行使等方面的考量，提出了增加居住权定义的法条的建议。

在此背景下，《民法典》第３６６条在借鉴法国、德国、瑞士

等国关于居住权的相关立法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日益重视

对离异妇女、保姆和老年人等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

的权益保障现实，对社会性居住权的概念作出了一般界定，

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

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根据《民法典》第３６６条的规定，主要包括四项适用要

件。 其一，以住宅的所有权为区分标准，适用主体为非住

宅所有权人，即居住权必须设立在他人的住宅之上；其二，

必须依据居住权合同这一法律事实适用；其三，该权利的基

本内容为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其四，特殊要求为满足生

活居住的需要。 必须同时满足上述四项适用要件，居住权

人才能在不受住宅所有权人干涉的情况下行使《民法典》第

３６６条规定的居住权。

二、适用要件之非住宅所有权人

非住宅所有权人这一居住权的适用要件是从《民法典》

第３６６条规定的居住权人必须在他人的住宅上行使居住权这

一表述中归纳得出。 具体而言，该适用要件可细分为居住

权的主体要件和客体要件。

(一)居住权主体为居住权人

就目前而言，居住权主体尚未实现明文化，学界对其是

否仅限于自然人存在较大的分歧。

１．居住权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

马强等学者主张应对居住权主体进行扩张解释，将自然

人、法人及其他组织均涵盖在内。 其理论支撑在于《民法

典》第３６６条使用了“居住权人”一词，而非直白地表述为

“自然人”，且实务中存在大量涉及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居住

权纠纷。

２．居住权主体一般为自然人

以杨立新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则提倡对居住权主体进行目

的性限缩解释，指出居住权为“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的特

殊要求暗示其具有人身性，居住权主体一般仅限于自然人。

从个人角度出发，笔者更倾向于支持后者的观点，原因

在于居住权设立的目的主要是解决特定关系人的赡养、扶养

问题。 而前者则是站在发展的角度，认为居住权作为一种

使用权，因逐渐涉及经济上的目的，其主体范围也应随之扩

大。 但至少在《民法典》第３６６条的语义下，“生活居住”

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居住权具有强烈的人身性，需要依附于具

有特定身份的自然人，而非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居住权客体为他人的住宅

对于居住权客体，《民法典》第３６６条明确规定为“他

人的住宅”，而对于住宅所有权人的判断，一般以不动产权

属证明作为识别标准。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应当对居住权

客体做扩张解释，将其定位为“住宅”的全部、部分以及附

属设施能够更好地适应日常生活的需要。

１．“住宅”的全部

居住权客体为“住宅”，当然可以就“住宅”的全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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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居住权，但可惜的是，《民法典》并未涉及“住宅”的外

延。 从解释论角度出发，能够设立居住权的“住宅”应当

包括所有权人依法享有处分权的普通商品住房、取得完全产

权的政策性住房；政策允许且符合条件可以转让用于居住的

商务公寓、服务性公寓、酒店式公寓；已出租或抵押的

住宅。

２．“住宅”的部分

结合《民法典》第３６７条第２款第(三)项的规定，居住

权合同的条款中通常包含“住宅的位置”，这为一般情况下

就“住宅”的部分设立居住权提供了必要的法理基础。 应

当注意的是，居住权客体同样受到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这一

特殊要求的限制。 因此，对于阳台、厨房、卫生间等不具

备居住功能的“住宅”的部分，则不得设立居住权。

３．“住宅”的附属设施

《民法典》同样未对附属设施进行界定，但在实务中，

“住宅”的附属设施一般为附设于住宅建筑物且用于发挥房

屋居住功能的设施。 因此，生活居住必备的楼梯、供电方

面等设施当然被包括在内，而游泳池、车库等非生活居住必

备的增值设施则一般被排除在外，但其仍可依约成为居住权

客体。

此外，居住权是在他人的住宅上设立的用益物权这一特

殊性质，决定了在居住权和住宅所有权发生权利的混同，即

住宅所有权人将其所有的住宅转让或者赠与居住权人使得住

宅的所有权和居住权均在实际意义上归属于原居住权人一人

时，发生居住权消灭的法律后果。

三、适用要件之按照合同约定

作为原《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物权法定主义必然

会导致当事人使用财产的法定方式僵化和权利人对财产使用

需求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 为此，《民法典》第３６６条赋予

了当事人双方在协商一致基础上通过合同设立社会性居住权

的权利，体现了法律对所有权人意志和利益的充分尊重和对

效率的追求。 在合同型居住权中，双方当事人必须订立一

份合法有效的居住权合同，居住权人基于该合同享有居住

权，也理应依据该合同的约定来行使其享有的居住权。

(一)居住权合同的形式

有学者提出，作为一项新的法定用益物权，居住权的设

立应当遵循严格的要求。 依据《民法典》第３６７条第１款

的规定，居住权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住宅所有权人与非

住宅所有权人之间设立居住权应当通过书面合同的方式进行

协议，即不承认口头合同的法律效力。

笔者认为，该观点过于绝对。 一方面，虽然《民法典》

第３６７条第１款的表述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但不能将

其理解为强制性规范。 该规定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居住权

人(非住宅所有权人)与住宅所有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非

社会公共利益关系。 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采取

口头方式订立的居住权合同，全盘否定口头合同的效力与居

住权保护弱势群体的居住权益这一立法目的相悖。

故而，一般情况下居住权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但是以

口头形式订立的居住权合同符合《民法典》口头合同相关规

定的，也应当将其作为居住权合同的合法形式。

(二)居住权合同的效力

居住权的设立不是原始取得，而是基于法律行为而发生

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即创设的继受取得。 也就是说，居住

权设立的前提条件是居住权合同合法有效，当面临居住权合

同不成立、居住权合同被撤销或者居住权合同无效的情形

时，居住权自始未设立。

以口头形式的居住权合同为例，法律上承认居住权设

立，也就是该合同合法有效的情形主要包括三种：第一，双

方当事人均承认存在口头合同这一法律事实或者直接认可口

头合同时，应当认定居住权合同成立。 第二，一方当事人

不承认存在口头合同这一法律事实，但是对方当事人提供证

据充分证明涉案口头合同存在时，应当认定居住权合同成

立。 第三，一方当事人对存在口头合同这一法律事实提出

异议，但经法院查明一方已在实际入住涉案房屋的，依据

《民法典》相关规定，此时一方已经实际履行合同约定的主

要义务，应当认定居住权合同成立。

四、适用要件之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

如上文所述，传统的居住权制度最早可追溯至罗马法中

的人役权，其目的主要是保障被赡养人、被扶养人生活居住

的权利。 因此，《民法典》第３６６条将社会性居住权的积极

权能限制在“占有、使用”他人住宅上，即不包括收益权。

(一)占有的用益物权

居住权的前提条件是完整的占有权，且不得与所有权混

同。 当居住权人间接占有作为居住权客体的住宅时不再享

有占有权，例如，居住权人以自己名义取得住宅所有权人的

住宅的居住权，但实际上却是由第三人生活居住于该住宅之

中，该行为属于变相的转让。 也就是说，居住权人对于设

立居住权的住宅享有的占有权必须为直接占有，即居住权人

本人生活居住于该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之中。

(二)使用的用益物权

居住权以使用权为核心，使用权的适用范围一般包括住

宅的全部、部分及附属设施，通常以合同约定的内容为准。

居住权人对设立居住权的住宅的使用权也受到满足生活

居住需要的限制，其出于生活居住的目的，可以对住宅进行

必要的改良和修缮，如对房间进行合理的装饰装修、安装空

调等，但不得擅自改建或对房屋结构进行重大调整。 基于

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与公平原则，居住权人使用作为居住权

客体的住宅时通常不需要支付使用费，这也就使得上述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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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由居住权人自己承担，在居住权消灭之后返还原物时，

居住权人不得向住宅的所有权人请求返还相应费用。

五、适用要件之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居住权主要适用于婚姻家庭领域，发生在父母子女、配

偶、兄弟姐妹等近亲属之间。 从“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这一适用要件中可以看出，《民法典》第３６６条规定社会性

居住权所要达到的法律目标是解决没有房屋居住的离异、丧

偶、养老群体的生活居住问题，保证这一特定群体“住有所

居”，发挥了直接的社会保障功能，不适用市场交易等价有

偿原则。

“满足生活居住需要”将设立居住权的住宅的使用方式

限于保障居住权人正常生活居住，且这一特殊要求直接作用

在居住权的属人性上，即居住权人将法人及其他组织排除在

外，仅限于自然人。 应当注意，居住权的使用人不同于居

住权人，此时，“生活居住的需要”体现为弹性标准，其范

围往往随着居住权人居住状态的变化而改变。 当居住权人

处于独居状态时，居住权的使用人一般仅限于本人；当居住

权人和家人共同生活时，居住权的使用人范围涵盖居住权人

和与其同住的家庭成员，即配偶和亲生子女、养子女以及共

同生活的继子女；当上述常规的居住权的使用人丧失独立生

活能力后，居住权的使用人范围还应当进一步扩大至为照料

其生活起居而与其一同居住的保姆、护工等服务人员。 另

外，通常情况下，家养宠物也被包括在居住权的适用范围之

内。 至于亲戚朋友等其他第三人，并不当然属于居住权的

使用人，在征得住宅所有权人的同意之前，居住权人不得擅

自允许其使用该住宅。

此外，居住权常常被作为解决居住权人养老问题的“终

老财产”，其不得转让、继承。 在这一层面上，《民法典》

第３６６条规定的“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与《民法典》第

３６９条前段相衔接。

六、结束语

在居住权的立法方面，我国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直到

民法典时代才真正意义上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物权法上的居

住权制度。 我国《民法典》第３６６条明确规定了居住权的

基本内容与目的，通过对居住权具体适用要件的解读，不难

看出，立法者致力于在不同的价值追求之间实现微小而精准

的平衡。 但也正因如此，导致了《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

实体化规定过于原则，映射出我国居住权制度的局限性与滞

后性。

在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等不断进步的前提下，一方面，

借鉴法国、德国、瑞士等国在居住权立法方面的优秀经验，

通过厘清居住权相关法律概念，明确《民法典》第３６６条规

定的居住权的具体适用要件来构建系统完备的居住权制度体

系；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针对《民法典》对于居住权

的规定过于原则这一问题，法官在自由裁量时应当尽可能结

合案情解读立法者意图，进行审慎全面的考察，以确保判决

结果的合法性与公正性。 这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彰显公

平正义，保障弱势群体基本权益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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